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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4月，钱江晚报联合共青团杭

州市委共同发起“最美杭州”迎G20小学生绘

画大赛，上千幅投稿中，43幅作品脱颖而出。

为了向来自全国和全世界的游客展示孩

子画笔下的杭州形象，昨日上午，我们在杭州

肯德基餐厅北山餐厅举行了“向世界发出邀

请”明信片发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联合了

肯德基有限公司和中国邮政，在具有代表性

的灵隐、北山、岳王庙景区的肯德基餐厅发行

了20000份绘画作品明信片。

“看，我的画印在了明信片上，可以寄到

全国各地！”餐厅里三五成群地聚集着小朋

友们，挑选着明信片，写下祝福语，投进装

饰城埃菲尔铁塔和自由女神像的红色邮筒

中。

要把明信片寄给谁呢？一个小女孩歪着

脑袋想了想笑着说：“我要把它寄给在德国的

姐姐，让她放假的时候来杭州玩！”一旁的男

同学要将明信片寄给外省的哥哥，希望他学

习顺利身体健康。

杭州崇文实验小学二年级的徐董钦的画

作被印在了明信片上。他也在现场分享了自

己与杭州的故事：“爸爸妈妈常常带我走过古

老而繁华的河坊街，欣赏湖光山色的景象，感

受浓厚的历史人文气息。我为自己是一名杭

州小市民而倍感骄傲！”

从今天起，你可以到灵隐、北山、岳王庙

景区周围，找找这些“最美杭州”。

本报记者 刘硕

本报实习生 王语嫣 张俊 文/摄

“向世界发出邀请”明信片来了

2万份明信片，画出孩子心中的最美杭州

本报讯 通畅的道路上，前面那辆车慢

悠悠地开，好不容易超上去一看，原来司机在

打手机⋯⋯

类似的交通不文明现象，估计你看到的不

少，比如加塞、违法掉头、车窗抛物、滥用远光灯

等。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很上火，恨不得眼前立

即出现一个交警，将这些司机一一处罚。而从

现在起，你就可以扮演警察的角色。

昨天上午，300 辆配备“交通拍客”APP

行车记录仪的吉利汽车，从杭州滨江集中出

发，驶向了杭城的大街小巷。志愿者们将随

时抓拍路面上的交通违法行为。这同时也宣

布了“助力 G20，浙江文明交通志愿者行动”

正式启动，邀请大家一起来当马路上的“监督

眼”——活动由省文明办、公安厅交管局、杭

州市文明办、公安交警局主办。

其实，在几个月前，“交通拍客”APP 已

经上线试运行。司机小赵就通过这个 APP

平台举报了 3 起交通违法行为，其中 2 起举

报成功。目前，浙江省范围内“交通拍客”

APP 注册的人数有 16.3 万。全省用户上传

的爆料图片、视频及有奖举报图片、视频累计

达10万余条。

杭州交警之前还推出了重点交通违法行

为及线索举报奖励机制，也就是一旦举报成功，

支付宝将以转账形式第一时间把现金奖励汇入

举报者账户中。截至7月底，杭州通过“交通拍

客”APP上传的有奖举报违法行为3552起，受

理查处1080起，占提交数的30.4%。

司机小赵如今也是“文明交通志愿者”。

他说，以前对这些“加塞、违法变道、闯红灯”

等交通违法行为，自己是敢怒不敢管，现在有

了举报平台，在“律他”的同时，也更“自律”。

据介绍，举报不文明交通行为，可以通过

行车记录仪，也可以通过手机拍摄照片，然后

根据提示上传即可。当然，如果你在开车过

程中，使用手机拍摄的话，那是绝对禁止的。

省市交管部门、文明办的相关人士也表

示，希望大家都积极参与争当文明交通志愿

者，做不文明交通的监督者，跟警方一起净化

城市的交通秩序。

助力G20，浙江文明交通志愿者行动启动

请你当“监督眼”，拍交通违法有奖

本报讯 现在在杭州的不少住宅小区当

中，都设有一些供小孩子玩耍的游乐设施，很

多家长都愿意带着孩子来这里消磨时间。

但是，如果孩子在玩这些游乐设施的过

程中，发生了意外，小区物业需要承担责任

吗？日前，杭州西湖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由

于孩子摔伤起诉物业的侵权责任纠纷案。

●事件：小女孩玩滑梯被磕伤

吴先生是四川人，在杭州工作，一家人租

住在杭州西湖区某小区。吴先生有一个两岁

多的女儿云云。

白天常常是爷爷带着云云。今年3月，爷

爷带着云云在小区里转悠，云云看到小区的滑

梯，开心地嚷着要玩滑滑梯，爷爷同意了。

云云想从滑梯一侧的攀登梯爬上去玩，

爷爷在后面跟着跑，没想到，云云还没跑到滑

梯上，就摔倒在地上，脑袋磕碰在攀登梯的金

属台阶上，血流如注，皮肉都翻了出来。她的

额头有道三厘米长的伤口，去医院缝了四针。

●家长：给孩子玩的滑梯攀登梯为什么

是金属的

吴先生夫妻俩认为，滑梯是属于小区配

备的游乐设施，攀登梯是金属材质，台阶边缘

尖锐。“滑梯那个地方是铁的，尖的，很容易就

磕到，给小朋友玩的娱乐设施，为什么不采用

塑料的安全材质呢？”

吴先生表示，物业公司将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的游乐设施提供给业主使用，没有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起诉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医疗

费、后续治疗费、营养费、后续护理费、精神抚

慰金等合计12万余元。

●物业公司觉得自己有点冤

那么，物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这笔赔偿

费用呢？日前，西湖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在庭审中，物业公司方面也觉得有点冤，

他们表示，物业公司不是游乐设施的生产者或

提供者，负责的是设施的日常维修和养护，并

且已经尽到责任，事发时，游乐设施完好无损。

另外，物业公司表示，他们已经在游乐设

施旁边张贴了安全提示：该设施仅适合3-12

岁儿童使用。

●法院怎么说

西湖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管理人的安全

保障义务属于过错责任，本案中应由原告提供

证据证明被告物业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一方面，滑梯并非被告提供的游乐设施，

被告作为物业管理单位，其职责在于滑梯的

维护和管理。事发时，滑梯并无破损、松动等

不安全因素，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存在管

理上的过错。

另一方面，滑梯明示要求三岁至十二岁

儿童在成人陪同下使用。吴先生的孩子绊脚

摔倒以致磕碰受伤之时，尚不足两岁半，其监

护人允许其在超出年龄能力范围的滑梯处玩

耍致伤，监护人存在过错。

最后，西湖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报记者 詹程开 本报通讯员 西法

小区滑梯上，2岁女孩磕破了头，家长向物业公司索赔12万
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监护人存在过错

本报记者 徐建国

孩 子 们 笔 下

的 杭 州 格 外

美好。


